
股票代码：

600110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5-119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于2015年11月12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详见

公司公告临2015-100、临2015-106、临2015-113、临2015-117。

目前有关事项仍在筹划、商谈之中，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和正式协议尚未签订。 为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编号：

2015-080

债券代码：

112219

债券简称：

14

渝发债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分别收到公司独立董事

李嘉明先生、陈正生先生递交的书面辞呈。

根据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

发[2013]18号）的文件精神，李嘉明先生请求辞去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和审计与风险

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陈正生先生请求辞去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应由 5-7�名董事组成，李嘉明先生、陈正生先

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李嘉明先生、陈正生先生辞职自辞

呈送达董事会时即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嘉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38股，并承诺

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陈正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李嘉明先生、陈正生先生辞职后将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李嘉明

先生、陈正生先生在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5-222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公司债” ），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三期）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

【2015】482号）。

本次非公开公司债为无担保债券，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规模20亿

元人民币，本期非公开公司债期限为3年期，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本次非公开公司债分三期发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经全部完成发行缴款工作：其中

本次非公开公司债第一期发行规模10亿元人民币，票面年利率为6.50%，起息日为2015年10

月28日；第二期发行规模5亿元人民币，票面年利率为6.50%，起息日为2015年11月12日；第

三期发行规模5亿元人民币，票面年利率为7.50%，起息日为2015年12月8日。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关程序。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15-72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12月9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第202次会

议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

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

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

300062

证券简称：中能电气 公告编号：

2015-090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201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名称由“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中 能 电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英 文 名 称 由 “FUJIAN� CEE�

INSTALLATIONS� CO.,LTD.” 变更为“CEEPOWER� CO.,LTD.” ，证券简

称及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福建省商务厅于近日核准了公司名称变更手

续，公司已换领新的营业执照和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自公告之日起使用

新的名称。

特此公告。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5-064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通知，拟筹

划重大事项，涉及控股股东能源资产注入的事宜，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

于2015年11月19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11月1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52），并于2015年11月26日、12月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7）、《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5-060）。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

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印纪传媒 编号：

2015

—

073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相关事项尚在筹划过程中。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印纪传媒；证券代码：002143）自2015年12月9日

(星期三)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公司将尽快确定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事宜，停牌期间，公司

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 cninfo.�

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

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

2015-12-02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发行股份收购武汉海特生物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年10�月26日开市起

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年 10�月26日、10月27日、11月2日、11月9日、11月16日、11月23

日、11月26日、12月3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

登的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0-04，

2015-10-05,）、《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10-06、2015-11-01、2015-11-02、2015-11-05、2015-12-01）、《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1-0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交易对方及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正在积

极、有序地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的细节进行磋商，有关各

方积极商讨、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涉及的具体事项并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或报告书）正在编制过程中。 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早完成。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9日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601808�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15-029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5年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于2015年12月9日在深圳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1月25日前以书

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董事。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健

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张兆善先生、李智先生、程新生先生列席会议。 董事会秘书王保军先生

出席会议并组织会议纪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将海外全资子公司 Far� East� Oilfield� Services� LLC列入2015

年度可占用公司授信额度对外出具银行保函及信用证，用于投标、履约以及付款等日常经

营性业务，并由公司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的子公司名单的议案。

参会董事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此项议案。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2014年12月10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所属

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其所属的全资子

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可以使用本公司部分授信额度，对外出具银行

保函及信用证，用于投标、履约以及付款等日常经营性业务，并由公司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

责任，公司在2015年度为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4亿元（人民

币壹拾肆亿元），在年度担保最高限额内，公司可视各子公司的经营需要进行调配。 上述议

案情况请见公司于2014年12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www.cosl.com.cn）披

露的《中海油服董事会决议公告》。

因生产经营需要， 董事会同意将海外全资子公司 Far� East� Oilfield� Services� LLC

列入2015年度可占用公司授信额度对外出具银行保函及信用证，用于投标、履约以及付款

等日常经营性业务，并由公司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的子公司名单。 公司在2015年度为

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变。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所属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参会董事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此项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同意其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

非全资子公司可以使用本公司部分授信额度，对外出具银行保函及信用证，用于投标、履约

以及付款等日常经营性业务，并由公司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公司在2016年度为此承

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4亿元（人民币壹拾肆亿元）。

有关本议案所述担保的明细如下：

序号 子公司 额度

（

单位

：

万

）

币种

1 PT. COSL Indo 6,000

美元

2 PT. COSL Drilling Indo 2,000

美元

3 COSL MIDDLE EAST FZE-Iraq Branch 1,000

美元

4 COSL MIDDLE EAST FZE 2,500

美元

5 COSL MEXICO S.A.DE C.V. 4,000

美元

6 COSL SINGAPORE LIMITED

（

注

1

）

4,000

美元

7 COSL(Australia) Pty. Ltd. 950

美元

8 COSL Canada Ltd. 500

美元

9 COSL(Labuan) Company Ltd. 1,000

美元

10

深圳中海油服深水技术有限公司

1,000

人民币

合计

140,000(

注

2)

折人民币

注1：COSL� SINGAPORE� LIMITED公司的额度可用于自身及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

和单船公司，详情如下：

序号 全称

1 COSL SINGAPORE LIMITED

2 COSL DRILLING PAN-PACIFIC LTD.

3 COSL DRILLING SINGAPORE PTE. LTD.

4 COSL Superior Ltd.

5 COSL Boss Ltd.

6 COSL Seeker Ltd.

7 COSL CONFIDENCE PTE. LTD.

8 COSL PIONEER PTE. LTD.

9 COSL INNOVATOR PTE. LTD.

10 COSL PROMOTER PTE. LTD.

11 COSL OIL-TECH (SINGAPORE) LTD.

12 COSL DRILLING POWER PTE. LTD.

13 COSL DRILLING CRAFT PTE. LTD.

14 COSL DRILLING SUPERIOR PTE. LTD.

15 COSL DRILLING BOSS PTE. LTD.

16 COSL DRILLING SEEKER PTE. LTD.

17 COSL DRILLING STRIKE PTE. LTD.

18 COSL STRIKE PTE. LTD.

19 COSL FORCE LTD.

20 COSL Drilling Pan-Pacific (Malaysia) Sdn. Bhd.

21 Far East Oilfield Services LLC

注2：在年度担保最高限额内，公司可视各子公司的经营需要进行调配。

上述两项议案涉及的有关担保详情及股东大会审批情况， 请见公司于2015年12月1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www.cosl.com.cn）披露的《中海油服为所属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0日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

601808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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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为所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具体

名单见本公告附件

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在2016年度为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

币14亿元（2015年度为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4亿元），截至

2015年10月31日，已实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约为人民币2.45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董事会已于2015年12月9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所属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其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

资子公司可以使用本公司部分授信额度，对外出具银行保函及信用证，用于投标、履约以及

付款等日常经营性业务，并由公司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公司在2016年度为此承担的

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4亿元（人民币壹拾肆亿元），在年度担保最高

限额内，公司可视各子公司的经营需要进行调配。

同时，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2月9日审议通过议案，同意将海外全资

子公司 Far� East� Oilfield� Services� LLC列入2015年度可占用公司授信额度对外出具银

行保函及信用证，用于投标、履约以及付款等日常经营性业务，并由公司承担相应的连带担

保责任的子公司名单。 公司在2015年度为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变。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两项议案及董事会审议情况请见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网站（www.cosl.com.cn）披露的《中海油服2015年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公司为本公告附件中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的所属公司提供担保由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有效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

日，其中，为Far� East� Oilfield� Services� LLC提供担保，有效期为2015年12月9日至2016

年12月31日； 本公司为本公告附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所属公司提供担保已获得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有效期为自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时至2015年度股东大会

结束时，本公司将在2015年度股东大会上对此类担保事项的批准进行续新。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被担保人

基本情况请见本公告附件。

三、担保协议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类型：为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使用本公

司部分授信额度，对外出具银行保函及信用证，用于投标、履约以及付款等日常经营性业务

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1）对本公告附件中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公司，担保期限为2016年1

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其中，对Far� East� Oilfield� Services� LLC，担保期限为2015年

12月9日至2016年12月31日；（2）对本公告附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担保期限

为自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时至2015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担保金额： 公司在2016年度为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4

亿元（2015年度为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4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过审议，一致通过为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议案，认为担保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被担保人为公司

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本公司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

风险。 公司对本公告附件中两家非全资子公司PT. � COSL� Indo及PT. � COSL� Drilling�

Indo拥有实际控制权，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董事会决策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全部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担保总额约为人民币141亿元（不含本次担保额），实际发生担保额约为人民币

130亿元（不含本次担保额）。 上述担保总额及实际发生担保额分别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9.8%和27.5%，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附件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0日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美元(注1)

被担保人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本公司

持股比

例

2015

年

10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

债率

PT. COSL Indo

印度尼

西亚

石油及天然气开采服务

95% 129,006,108 41,860,465 32%

PT. COSL Drilling Indo

印度尼

西亚

石油及天然气开采服务

95% 349,058 -1,109 0%

COSL MIDDLE EAST

FZE-Iraq Branch

（

注

2

）

伊拉克 石油

、

天然气服务

100% - - -

COSL MIDDLE EAST

FZE

阿拉伯

联合酋

长国

石油

、

天然气服务

100% 122,131,808 152,393,542 125%

COSL MEXICO S.A.DE

C.V.

墨西哥 油田服务

100% 130,560,338 119,786,264 92%

COSL SINGAPORE

LIMITED

新加坡 控股公司

100% 1,213,544,514 134,820,950 11%

COSL(Australia) Pty. Ltd.

澳大利

亚

石油

、

天然气服务

100% 33,346,455 37,134,451 111%

COSL Canada Ltd.

加拿大 石油

、

天然气服务

100% 5,176,956 3,057,626 59%

COSL(Labuan) Company

Ltd.

马来西

亚

油田服务

100% 11,976,913 44,021,443 368%

深圳中海油服深水技术

有限公司

中国深

圳

海底管道内外检测

、

调查

、

维

护

；

海底电缆的检测

、

调查

、

维

护

；

海上结构物

（

水上

、

水下

）

无损检测

、

维护和评估

；

水下

管汇

、

井口

、

采油树的无损检

测

、

维护和评估

；

船舶及专业

设备租赁

、

专业技术人员劳务

派遣

；

海上油气田及船舶设

备

、

设施的检测与评估

；

陆地

终端

、

石化厂

、

油气设施管道

及结构物检测

、

维护及评估

。

100% 35,513,668 12,056,437 34

%

COSL DRILLING PAN-

PACIFIC LTD.

新加坡 油田服务

、

钻井平台业务

100% 30,271,249 33,686,738 111%

COSL DRILLING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375,664,572 3,700,927 1%

COSL Superior Ltd.

百慕大 钻井平台业务

100% 167,532,909 3,395,686 2%

COSL Boss Ltd.

百慕大 钻井平台业务

100% 140,702,074 2,427,860 2%

COSL Seeker Ltd.

百慕大 钻井平台业务

100% 161,655,818 5,267,960 3%

COSL CONFIDENCE

PTE. LTD.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191,087,534 3,823,034 2%

COSL PIONEER PTE.

LTD.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512,193,840 82,289,984 16%

COSL INNOVATOR

PTE. LTD.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526,081,462 107,160,244 20%

COSL PROMOTER PTE.

LTD.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565,725,840 191,526,315 34%

COSL OIL-TECH

(SINGAPORE) LTD.

新加坡 油田服务

100% 52,095,661 55,461,644 106%

COSL DRILLING

POWER PTE. LTD.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202,669,853 208,091,213 103%

COSL DRILLING CRAFT

PTE. LTD.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198,537,622 210,590,131 106%

COSL DRILLING

SUPERIOR PTE. LTD.

（

注

3

）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 - -

COSL DRILLING BOSS

PTE. LTD.

（

注

3

）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 - -

COSL DRILLING

SEEKER PTE. LTD.

（

注

3

）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 - -

COSL DRILLING

STRIKE PTE. LTD.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810,831,762 684,889,649 84%

COSL STRIKE PTE.

LTD.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100% 224,172,023 34,901 0%

COSL FORCE LTD.

百慕大 钻井平台业务

100% 226,969,202 -110,390 0%

COSL Drilling Pan-

Pacific (Malaysia) Sdn.

Bhd.

马来西

亚

油田服务

100% 4,295,499 9,309,271 217%

Far East Oilfield Services

LLC

（

注

4

）

俄罗斯 油田服务

100% - - -

� � � �注1：上表中除“深圳中海油服深水技术有限公司” 的相关财务数据的币种为人民币

外，其余均为美元。

注2：COSL� MIDDLE� EAST� FZE-Iraq� Branch为分公司，非独立法人，已并入

COSL� MIDDLE� EAST� FZE，其无相关财务数据。

注3：COSL� DRILLING� SUPERIOR� PTE.� LTD.、COSL� DRILLING� BOSS� PTE.�

LTD.及COSL� DRILLING� SEEKER� PTE.� LTD.为休眠公司，无相关财务数据。

注4：Far� East� Oilfield� Services� LLC为新成立公司，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无财务数

据。

注5：深圳中海油服深水技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吴秋云，其余均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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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工作量预测与资本支出预算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6年生产经营

状况和预算，本公司董事会发布2016年工作量预测和资本支出预算如下：

截止本公告刊发之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油公司缩减投资规模，油田服务行业呈现供

过于求的局面。 在此行业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公司的工作量和服务价格面临不同程度的压

力，公司预期2016年的收入和营业利润与2015年相比将有所下降。

面对严峻的市场挑战，公司将进一步发挥自身可比优势，在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的同时，

严控成本，使公司在行业中处于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 预计本公司2016年资本支出预算为

35亿元至45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原已在建项目，较2015年公司计划的65亿元至75亿元人

民币资本支出预算下降40%以上。

上述2016年工作量预测和资本支出预算是根据本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及市场的环境

而制订的， 至于本公司于2016年是否能达到本公司预期的表现则主要取决于市场及经济

情况。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0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5

年第

12

期）投资组合构建情况说明的公告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2015年第12期已于2015年11月27日开始正式运

作，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基金2015年第12期的运作期为2015年11月27日至2015年12月29日。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5年12月3日完成对本

期产品的投资组合构建，截至2015年12月3日基金资产中各大类资产比例如下：

本基金本期投资组合构建情况

资产类别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买入返售证券

98.12%

其他各项资产

1.88%

合计

100.00%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本公告中的投资组合构建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

的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0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延长工行直联结算方式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协商，将公司2015年09月11日发布的《关于基金电子直销平台延长工商银行直联结算方

式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中所述的4折费率优惠活动的结束时间延长至2016年2月15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人

本优惠活动适用于使用工商银行直联结算方式，通过本公司基金电子交易平台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电子交易业务的基金。

三、优惠活动时间

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02月15日。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人在优惠活动期间，使用工商银行直联结算方式，通过本公司基金电子交易平台进行基金申购或定投交易，享有

申购或定投费率4折优惠（若费率打折后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标准费率低于0.6%，则按标准费率执行；若申购费用

为固定金额的，则不再享有折扣）。

注：定投交易系指投资人通过本公司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建立定期定额、定期不定额、组合定投、趋势定投或智赢定投

交易计划，并且由此产生的定期申购交易。

五、注意事项

1、相关基金标准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公告。

2、本公司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3、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认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及其他业务所涉及的费用。

六、咨询办法

1、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uaan.com.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免长途通话费用）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0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调整单笔最低赎回

份额、单笔最低转换转出份额和最低保留余额限制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服务投资者，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旗下相关开放式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约定，决定自2015年12月14日起，对由本公司管理的部分开放式基金产品，将单笔最

低赎回份额、单笔最低转换转出份额调整为1.00份，投资者单个交易账户持有份额的最低保留余额调整为1.00份。 基金份

额持有人赎回或转换转出时，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0份的，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应一次性全额赎回或

转换转出。

适用基金如下：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1）

华安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2）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03，仅适用转换转出最低限额）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4）

华安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5）

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7）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8）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09、B类：040010）

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11）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12、B类：040013）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15）

华安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40180）

华安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16）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40190）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18）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19）

华安升级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20）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21）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22、B类：040023）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25）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26）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28）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30）

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33）

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35）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36、B类：040037）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38，仅适用转换转出最低限额）

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40、C类：040041）

华安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45）

华安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040046）

华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72）、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149、C类：000150）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216，C类：000217）

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27）

华安年年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239、C类：000240）

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94）

华安沪深300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312、C类：000313）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373，C类：000376）

华安大国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49）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90）

华安国际龙头（DAX）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0614）

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08）

华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028）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071）

华安智能装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072）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104）

华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139）

华安新机遇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82）

华安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11）

华安新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1312、C类：002144）

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45）

华安添颐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85）

华安新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00）

华安安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05）

华安深证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0415）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0416）

华安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0417）

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0418）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0419）

华安创业板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0420）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002）

华安安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909）

华安乐惠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2238、C类：002239）

各代销机构、直销机构（包括基金管理人的电子交易平台）对金额或份额限制、交易级差等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

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相关规定如有变化，本公司会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将在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时一并调整。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相关信息。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

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0日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

在2015年12月15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础份额（以下简称“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场内简称：“证券股基” ，交易代码：160419）、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健收益类份额（以下简称“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 ，场内简称：“证券股A” ，交易代码：150301）和华安

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积极收益类份额（以下简称“华安中证证券B份额” ，场内简称：“证券股B” ，

交易代码：150302）。 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每个会计年度的1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定期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和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华安中证证券B份额不参与定期折

算，除非定期折算时同时满足不定期折算的条件。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和华安中证证券B份额按照规定的净值计算规则进行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 对华安中证证券A

份额的约定基准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2份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将按1份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获得约定基准收益的新增折

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定期折算前与折算后，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和华安中证证券B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不变。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折算前，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超出1.0000元部分，将被折算为场内华安中

证证券份额分配给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持有人。华安中证证券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2份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将获得按照1份

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分配的新增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持有场外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华安中证证券份额；持有场内华安中

证证券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经过上述份额折算，华安中证证券A

份额的参考净值和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的1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为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对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和华安中证证

券份额进行定期份额折算。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在实施定期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以及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的参考净值等具

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1、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12月15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

管，下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华安中证证券B份额正常交易。 当日晚间，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2、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16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

务，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暂停交易，华安中证证券B份额正常交易。 当日，本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3、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17日），本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

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管理人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将

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华安中证证券B份额正常交易。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复牌首日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华

安中证证券A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约定收益后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

差异，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重要提示

（一）由于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场内份额经

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或场内华安中证证

券份额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可能性。 因此，上述份额持有人可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

日之前将原有份额卖出或者赎回或者增加持有份额的数量来保证自身权益不受损害。

（二）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成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分配给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的持有人，而

华安中证证券份额为跟踪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华安中证证券A份

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过具备基

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

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华安中证证券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卖出，

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华安中证证券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详情。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

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0日

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在2015年12月15

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基础份额（以下简称“华安中

证银行份额” ，场内简称：“银行股基” ，交易代码：160418）、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健收益类份额（以

下简称“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 ，场内简称：“银行股A” ，交易代码：150299）和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积

极收益类份额（以下简称“华安中证银行B份额” ，场内简称：“银行股B” ，交易代码：150300）。 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每个会计年度的1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定期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和华安中证银行份额， 华安中证银行B份额不参与定期折

算，除非定期折算时同时满足不定期折算的条件。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和华安中证银行B份额按照规定的净值计算规则进行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 对华安中证银行

A份额的约定基准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2份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将按1份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获得约定基准收益的新

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定期折算前与折算后，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和华安中证银行B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不

变。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折算前，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超出1.0000元部分，将被折算为场内华安中

证银行份额分配给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持有人。华安中证银行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2份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将获得按照1份

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分配的新增华安中证银行份额。

持有场外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华安中证银行份额；持有场内华安中

证银行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 经过上述份额折算，华安中证银行A

份额的参考净值和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的1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为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对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和华安中证银

行份额进行定期份额折算。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定期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以及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的参考净值等具

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1、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12月15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

管，下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华安中证银行B份额正常交易。 当日晚间，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2、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16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

务，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暂停交易，华安中证银行B份额正常交易。 当日，本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3、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17日），本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

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管理人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将

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华安中证银行B份额正常交易。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复牌首日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华

安中证银行A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约定收益后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

差异，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重要提示

（一）由于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经

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或场内华安中证银

行份额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可能性。 因此，上述份额持有人可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

日之前将原有份额卖出或者赎回或者增加持有份额的数量来保证自身权益不受损害。

（二）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成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分配给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的持有人，而

华安中证银行份额为跟踪中证银行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持有人

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过具备基

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

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华安中证银行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卖出，

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华安中证银行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详情。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

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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